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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石狮市税务局湖滨税务分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石税湖滨 通 〔2024〕 970 号
荣和（福建）商贸有限公司： 91350581MA2Y80BG6W
    事由： 责令限期申报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1】第49号）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二条
通知内容：根据《关于荣和（福建）商贸有限公司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理决定》、《关于荣和（福建）商贸有限公司税收违法行为稽查建议书》，你公司被稽查认定的违规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对相应的出口货物业务应自行前往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出口转内销证明，对相应的出口退税业务作视同内销货物征税处理，对视同内销产生的销项税以及相应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也一并追缴，对视同内销货物征税而产生的所得税差异，由你公司自行调整。你公司至今未作视同内销申报。限你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前申报，逾期不报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理。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石狮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税务机关（印章）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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